
臺北市私立泰北高級中學附設國小部校車規定 
111.08.30訂定 

112.09.06修訂 

112.11.03修訂 

112.12.26修訂 

一、學生乘車安全守則 

(一)候車 

1.保持服裝儀容，按約定時間準時到達上車地點。 

2.放學時，聽從帶隊老師指令至各車指定停靠點，整理書包勿拖延。 

(二)上車 

1.上車時遵守秩序，排隊依序上車。 

2.向師長、司機及隨車導護打招呼；下車時有禮貌，向司機及導護說謝謝或再見。 

(三)車上 

1上車後，依排定座位就坐，不得佔用他人座位、不得隨意更換座位，並須遵守搭乘

交通車安全守則與隨車導護之指揮。 

2.就坐後立即繫上安全帶，以確保安全。任何同學均不可側坐，以免緊急煞車時跌

倒。 

3.車輛行進間不可隨意走動或在車上嬉戲、打鬧，更不可大聲喧嘩。 

4.頭手不探出窗外，不隨意觸碰車上安全門、車窗擊破器及滅火器等設備與器材。 

5.口說好話、愛惜公物；不飲食、不亂丟垃圾，以學長姐為榜樣，展現好品德。 

6.不得有影響司機行車安全之行為。例如：與司機聊天、遮蔽司機視線、影響司機操

控等行為。 

7.注意「車窗擊破器、滅火器、逃生門」之位置，以便意外發生時，可即時操作使

用。 

(四)下車 

1.即將到站時請事先準備好個人所有物品，確實帶下車。 

2.上學校車到校時，下車後應直接進入教室。放學下車時，要確認接應家長之身分，

也不可在外逗留。 

 



二、家長配合事項 

(一)因請假不搭乘交通車的同學，需於發車前 2小時告知校車官方 LINE、導師及隨車導

護；上(放)學臨時不搭乘交通車的同學，除告知校車官方 LINE、導師及隨車導護

外，交通部分請家長自行妥適安排。 

(二)破壞公物經查證屬實者，應照原價賠償。 

(三)為避免影響全體乘車學童權益及通勤時間及交通法規，請務必於約定時間前 3分鐘，

抵達接送點等候交通車。 

(四)隨車導護會在車輛快到接送點時通知家長。放學時，若家長未到站候車，校車等候 3

分鐘後，即帶學生回學校，由家長自行接回。 

(五)上放學時，校車停靠處為學校穿堂前。 

 

三、學生違反規定輔導 

若有學生違反乘車規定，即由隨車導護填報狀況紀錄，並送交學務處依情況適處。 

(一)第一次違規： 

1.由學校輔導列入紀錄備查。 

2.由導師於聯絡簿通知家長。 

(二)第二次違規： 

1.由學校召開會議，請司機或隨車導護列席陳述事實經過。 

2.聯繫家長到校瞭解事實經過，共同輔導學童，避免再犯。 

(三)第三次違規： 

為維持乘車秩序及行車安全，學校得要求學生停止搭乘之權利。 

 

四、學生交通車申請說明 

(一)交通車規劃方式 

1.校車不便行駛巷弄，站點規劃以可臨停及巷口安全處為主。 

2.校車分上學一時段，放學二時段出車，為達成最大化效益，學校依時段、地點搭配

不同排列組合，唯無法提供當天或短期個別需求。 

(二)家長申請校車方式 

1.每學期開學前開放該學期需求登記，請家長線上填寫網路表單，一律採網路方式登



記。 

2.校車服務對象為每天固定雙趟為主，且每位學生只能登記一個固定上車和下車

點，規劃後不再更動；上、放學單趟搭車需求者，另案研議辦理；臨時或零星日

數搭車需求者，不提供服務。 

3.登記日截止後，配合既定之路線、停靠站上下車，不得要求增設停靠站或延伸路

線，也不再接受任何異動申請。 

(三)家長注意事項 

1.校車為固定行駛路線及停靠點，請依原登記時段、地點搭乘，因故無法搭乘交通車

時，請家長自行妥適安排學童接送事宜。 

2.停靠點設置以「主要道路」為主，為維護全體乘車學童安全及權益，隨車導護無法

擅離交通車(例：陪伴學童過馬路、進入巷弄、上樓、進入住家等)，接送學童位置

即於停靠點側邊之「人行道安全上下車處」，請家長務必於約定時間前 3分鐘抵達

候車，逾時由家長自行接送。 

3.為整體最大效益，本校持有最終名單調整權利。 

4.學生遲到處理原則：隨車導護先以電話聯繫家長，確定無法聯繫或已連絡上但無法

立刻趕到時，得通知司機發車，以免影響全車學生到校時間。 

5.請假或因故自行接(送)學生之處理：當日因故全天請假、自行送學生到校或提早接

走學生，以致無法乘坐交通車者，家長應以下列方式處理： 

(1)因故全天請假或自行送學生到校，發車前告知導師，由導師轉知學務組，再由

學務組轉知隨車導護，以免全車久候。 

(2)提早接走學生，須先和班導師報備，填寫離校單，請導師及學務組簽名後，於

離校時交警衛室存查，由學務組通知隨車人員，以免影響放學發車。 

(3)如因辦理整體性活動(如校慶、家長工作坊等)，學生須隨參加之家長提前離校而

不搭交通車者，由學校發下調查表，以班級為單位，統一填寫因辦理活動提前

離校名單送學務組，由學務組通知隨車導護。而未隨家長提早離校的學生，則

由校車按原定時間送回，當日返家車號如有更動，由學務組在校車官方 LINE

通知家長。 

 

五、校車收費方式 



(一)車費繳交後，除下列條件，不得申請退費： 

1.住家遷移(檢附家長及導師證明)如須調整路線，應予補足或退回差額，其車資計算

採計自實施日起算。 

2.轉學或期中退出乘車者；轉學依離校時間，期中退出乘車者依核准日為基準核退車

費。 

3.因教育部發佈之規定致全校停課，依發生日數核退車費。 

(二)車費計算方式 

1.分為近、中、遠程三個區段，收費時間依學校規定，無零星天數計費。 

2.上、放學均搭乘交通車者給予「雙程車費」優惠。 

3.學生乘車資料登記結束，行車路線安排妥當後，除住家遷移外，不再接受乘車變更

登記。 

4.期中轉入學童欲搭乘交通車者，按乘車實際天數核算車資。 

5.車費於前一學期期末公告周知。 

6.車費於每學期開學後分 2期製發繳費單，收繳車費。 

 

六、本規定經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